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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大学学生社团联合会[image: ]

汕头大学学生社团申请成立程序

1、 申请成立新社团须先上交申请材料到汕头大学学生社团联合会社团资讯部接受初步审查，经社团资讯部审查资料符合要求后提交社联主席团审核。被认为具备成立新社团的基本条件，即新社团成立同时具备必要性和可行性后，方可进行成立新社团的具体筹备工作。
申请材料包括（共7份资料）： 
（1） 汕头大学学生社团成立申请书；
（2） 汕头大学社团成立负责人简历；
（3） 汕头大学社团发起人名单；
（4） 汕头大学社团指导老师确认书；
（5） 汕头大学社团业务指导确认书；
（6） 汕头大学学生社团章程草案；
（7） 汕头大学社团成立申请审批表。
2、新社团上交申请和申请材料起一个月内，社联开展必要的调查研究工作,包括： 
（1）召集社团发起人征询社团详细情况，确保上交资料真实； 
（2）确定社团类型，归属委员会以及社团业务指导单位； 
（3）征询新社团所属委员会和社团资讯部负责人意见； 
（4）必要时应召开社联常委会会议探讨社团成立和管理问题。 
3、社联开展必要的调查研究工作后，对社团申报材料和社团成立进行复审，复审通过后上报共青团汕头大学委员会。共青团汕头大学委员会社联指导老师在社联意见的基础上签署审核意见，审核通过的社团将上报共青团汕头大学委员会和党委学生工作部予以讨论。 
4、通过以上审查的新社团在全校范围内（办公自动化）进行为期一周的公示，同时社联将组织新社团负责人及骨干成员学习《汕头大学学生社团建设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5、通过全校公示和社团规章制度考核的新社团，由共青团汕头大学委员会和党委学生工作部给予新社团准予成立的正式批复。之后新社团填写正式的《汕头大学学生社团登记表》、《汕头大学学生社团成员登记表》，上交汕头大学学生社团联合会、共青团汕头大学委员会和党委学生工作部存档。 
6、新成立的社团在刚成立的一个学期内处于预备期阶段，须接受社联以及全校师生的观察和监督，其间可以社团筹备委员会的名义举办活动但不得正式招新，社联定期对其进行相关考核。预备期结束后新社团方可正常开展包括公开招新在内的活动。 
7、未经批准成立的学生社团，不得以学生社团名义组织社团筹备以外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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